
 

                  台北魅力展 

               Taipei IN Style 2016 
                                               參 展 辦 法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三、合辦單位：松山文創園區 

四、展出時間：(第十三屆)2016年4月14日–16日；(第十四屆)2016年11月10日–13日   

五、展出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六、參展方案  

．9 平方公尺（3m×3m）標準攤位： NT＄60,000（含稅） ．9 平方公尺（3m×3m）淨空地： NT＄52,000（含稅） 

．4.5 平方公尺（3m×1.5m）時尚展台： NT＄30,000（含稅）  

．品牌專場秀（House Show）：NT＄300,000（平日）； NT＄400,000（假日）,費用皆為含稅，可免費提供 9 平方公尺攤位。 

．承租攤位數達 4-7 個，享有九五折優惠；承租攤位數達 8-11 個，享有九折優惠。 

七、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第十三屆)即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第十四屆)即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26 日，額滿提前截止。 

(二)報名地點：紡拓會時尚行銷處(台北市 10092愛國東路 22號13樓)。 

聯絡人：彭毓晶                         電話： (02)2341-7251轉分機 2592          傳真： (02) 2391-1648 

電子郵件：petra.peng@textiles.org.tw   網站： http://www.taipeiinstyle.com  

(三)報名手續： 

1. (紡拓會帳戶如下表 )之銀行收據 (請註明 TIS 2016 參展費 )連同蓋妥公司大小章之廠商資料暨參展承諾(表格一)傳真至紡拓會時

尚行銷處 彭毓晶 小姐收。 

受款人抬頭（抬頭請書寫全名） 銀行名稱 帳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台北富邦銀行南門分行  510210250466  

2. 請將參展報名表(兼承諾 )表正本寄至紡拓會時尚行銷處 彭毓晶 小姐收。 

3. 未繳齊表格暨未繳費者，得視為未完成報名手續；經審查結果未獲核准參展者，原預繳參展費用將無息退還。 

八、攤位分配方式  

(一)本會將依各參廠商參加本展面積大小、產品類別等通知參展商所屬攤位位置。 

(二)紡拓會有權視展場狀況等調整廠商攤位配置、酌減報名訂租攤位、縮小每一攤位面積，或變更展出場地，廠商不得有異議。 

九、參展費規定 

已繳交之參展費原則不予退還；惟參展廠商遭遇重大事故，並以書面申請退展者，除必須扣除已發生費用外，紡拓會按下列原則處理參

展費退還之申請： 

(ㄧ)展出日期30天前申請退展者，得扣二分之一參展費。 

(二)展出日期30天內申請退展者，不得申請退費。 

十、參展廠商注意事項 

(ㄧ)參展廠商對其展品負所有人責任及對所派參展人員之作為與不作為負連帶責任。 

(二)參展廠商須派員準時出席展前說明會。 

(三)參展廠商須確實遵守參展辦法、參展手冊及品牌專場秀合約內各注意事項，於活動期間如有違反下列規定者，紡拓會得視情況不接

受其參加紡拓會辦理之任何國內、外推廣活動，其情節重大者，並將報請政府有關機關處理： 

1. 參展廠商不得與其他非本展廠商共用其所分配之展示場所。 

2. 如須於所獲分配之展示區域內張貼宣傳品，應事先妥為規劃，並經紡拓會認可後始得張貼；展覽結束時，應自行負責處理展品。 

3. 參展人員於展覽期間須在展場照料展品接洽交易，並提供資料以便紡拓會分析市場及統計展出成果，其涉及業務機密部份，紡拓

會將予以審慎保密。 

4. 展出展品不得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其他智慧財產權；參展人員不得有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作為。 

十一、其他事項 

本辦法、參展手冊及品牌專場秀合約未明文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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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一】                                              

                                                           廠商資料暨參展承諾表    

請填妥本表後傳真至紡拓會時尚行銷處Fax: (02) 2391-1648，彭毓晶 (分機 2592 )，正本請寄至：台北市 10092愛國東路22號13樓 紡

拓會時尚行銷處 彭毓晶收，  

一、展示會名稱：「2016 年台北魅力展（ Taipei IN Style 2015）」 

二、洽租型態：□第十三屆(2016 年 4 月 14 日–16 日)      □第十四屆(2016 年 11 月 10 日–13 日)   

               ※若同時報名兩季請自行於展出型態中備註季節 

(一)靜態展出：標準攤位  □9M
2          □18M

2        □其他面積(                M
2

) 

淨空地    □18M
2        □27M

2 

    □其他面積 (               M
 2

)
 

時尚展台  □4.5 M
2      □9M

2 

     □其他面積 (               M
 2

) 

(二)動態展出：□品牌專場秀(60套)，請選擇□平日     □假日 

           ※此項需另簽定合約 

三、承諾事項： 

本公司已詳閱本展相關資料，並已充分瞭解，願作下列承諾： 

(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以下簡稱紡拓會)為辦理「2016 年台北魅力展(Taipei IN Style 2016)」及提供各類即時貿

易推廣暨網路行銷資訊等需求，必須取得您的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紡拓會於運作期間內將依法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資料(應用區域為全球)，該資料於本表單處理結束後轉入紡拓會資料庫受妥善

維護。如您詳閱並瞭解上述內容後，仍願意報名，則視同您同意紡拓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願確實遵守本展參展辦法、參展手冊及品牌專場秀合約等各項規定，依本展協調會議議決事項參展。 

(三) 本公司參展人員願配合貴會工作人員之協調，以維護本展形象。 

(四) 保證不與其他非本展參展廠商共用承租之展出攤位。 

(五) 現場展售所得，將確實開立統一發票以供稅務機關查核。 

(六) 保證展品確無侵犯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七) 願配合貴會辦理本項展示會問卷調查。 

本公司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諾事項，或發生其他不當、不法行為，願自負一切法律及行政責任。若致貴會聲譽或實際上受有損害

時，並願負回復名譽及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 負責人章 

負責人名稱： 統一編號： 
 

※以下資料將用作大會名錄、展場平面圖、攤位招牌板、廠商證申請等
用途，請務必填寫正確！ (請全部以中英文填寫 ) 

參展名稱：ex:香奈兒CHANEL  公司印鑑 

聯絡地址：ex:台灣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號No.1, Songren Rd., Xinyi Dist., Taipei City 110, Taiwan 
 

Tel：ex:886-2-12345678 e-mail： 

URL:http:// 聯絡人姓名：ex:林O華Mary Lin 

產品：□服裝    □服飾    □時尚相關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行由紡拓會填寫） 

紡拓會承辦人：                                     員工代號：  

品牌 LOGO 資料、品牌資料及產品資料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網址：http://www.taipeiinstyle.com/new/register/index_tw.asp)。 
八、其他事項 

八、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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